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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2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8 月 5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会议应到董事 5人，实到董事 5人，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王钲霖先生召集并主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投票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充分、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状况。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4 年半年度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4年 8月 17日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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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取得一定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周转需要。同意公司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支行申请敞口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27,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向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敞口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同意

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及期限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5）。 

3、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投票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顺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顺灏国际”）申请，公司同意为顺灏国际分别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普陀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

保，担保金额（敞口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2,000 万元，担保有效期

1年，主要用于顺灏国际开立保函、国际信用证等。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具体

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准，担保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董事会授权

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办理担保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投票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可以滚动使用总额不超过（含）人民币 3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额度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期限内任一时点的投

资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授权额度，并授权公

司法定代表人在规定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文件，并由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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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7）。 

5、审议通过《关于上海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整改报告的议

案》 

投票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整

改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监局《关于对上海顺灏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对王钲霖、郭翥、沈斌、路晶晶采取出具

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4〕308 号）的相关要求，整改措施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上海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

2024-049）。 

6、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后，公司组织架构及管理人员

发生调整变化，为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切实维护股东的利益，促进

公司规范运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对公司《证券投资及委托理财管理制

度》《子公司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信息披露暂缓

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证券投资及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修订的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



4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制度。 

7、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相关定期报告更正的议案》 

投票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的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客观、

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一步提升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董

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和相关定期报告的更正。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在《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相关定期报告更正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1）。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4-052）、《2023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后）》（公告编号：2024-053）、《2023年半年度报告（更正

后）》、《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4-054）、《2023年

年度报告（更正后）》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4-

055）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报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关于上海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整改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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